
本公司於民國 108年參考國際人權公約制訂並揭露保障人權政策與

具體管理方案。

 

 



二、聚隆纖維(股)公司－人權政策具體施行政策要點 

項目 具體做法 影響對象 

提供安全與健

康的工作環境 

落實職業疾病

預防，促進員

工身體健康 

以「零工安」為管理目標 

全體員工&職業促發

耳力退化 管理對象 

推動嚴謹的硬體設施標準與安全衛生作業程序 

推動持續改善專案 

以健檢結果及工作相關因素資料分析，對特定族群

進行分級追蹤管理，預防潛在健康風險 

以員工需求為導向，推動健康促進活動與員工協助

方案，鼓勵員工自主參與，落實健康生活。 

記錄是否有因化學品暴露或工作環境所造成的職業

疾病。 

民國 112年度一般體檢：183 人，特殊健檢(噪音)：

156人 

推動 ISO 45001預防職業事故和疾病，並提供全體

員工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杜絕不法歧視

以確保工作機

會均等 

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國際規範及《聚隆公司人

權政策》，落實內部相關法規 

聚隆公司自招募開

始，便依法進行聘僱

流程，杜絕不法歧視

問題 

推動並落實內控程序，於「聚隆公司薪資人事作業

程序」中揭示不歧視的原則，不因種族、階級、語

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

傾向、年齡、婚姻、懷孕、容貌、五官、身心障礙

予以歧視 

依照內控檢核發現，進行必要調整。 

於內部面談通知中，提醒面談者不應涉於面談中詢

問與工作無關之應徵者之個人資訊。 

新進員工於任用時，即宣導此人權政策，並提供順

暢之升遷管道及訓練機制。 

消除職場性別歧視並積極營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

提升女性主管比率，民國 112年女性主管佔比為 33% 

禁止強迫勞工 

 

恪遵當地政府勞動法令、國際規範及《聚隆公司人

權政策》，不強制或脅迫任何無意願之人員進行勞

務行為。 

除內部系統控管工時外，亦透過公司之申訴管道及

廠區溝通會宣導與檢視，並逐月進行廠區工時檢視

及控管，如查有強迫勞動之實，則與主管進行必要

之改善措施，並返還員工應有之權利。 

無 



協助員工維持

身心健康及工

作生活平衡 

提供多元化活動，如：員工旅遊、健行活動、親子

互動，亦鼓勵員工透過社團參與來拓展同仁的人際

互動，豐富「工作生活平衡」理念，落實休假制度，

鼓勵同仁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 

公司備有申訴管道及定期溝通，可讓員工隨時反

饋，本公司 112年未發生人權相關申訴，各生產據

點皆通過客戶對於人權與勞動條件的相關審查。 

每季寄發環安衛、勞工權益新知相關信件，及安排

職工教育訓練。 

全體員工 

  


